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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02/2021_2022__E5_9B_BD_

E5_AE_B6_E7_B2_AE_E9_c80_302079.htm 国家粮食局、中国

农业发展银行关于择优上报第二批重点支持粮油产业化龙头

企业的通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粮食

局，农业发展银行各省级分行： 为充分发挥农业政策性信贷

资金支持粮食产业化发展的作用，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国家粮食局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决定，在2006年确定1212

家重点支持的粮油产业化龙头企业基础上，进一步扩大支持

范围，再选择一批粮油产业化龙头企业作为国家粮食局和中

国农业发展银行重点支持的企业，并在粮食收购、基地建设

、技术改造等方面优先提供信贷服务，支持企业做大做强，

更好地为现代农业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现就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重点支持的粮油产业化龙头企业必须

具备的条件 重点支持的粮油产业化龙头企业必须具备以下条

件：一是经地（市）级以上（含地市级）人民政府或授权部

门认可的，以粮油生产、流通或加工（含精深加工，下同）

为主业的粮油产业化龙头企业；二是经农业发展银行评定，

信用等级在“A”级（含）以上；三是近年来（新建企业投

产运营以来），企业经营效益良好，各项财务效益指标居本

省（区、市）同类企业前列；四是对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具

有带动能力，有良好的社会效益；五是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政

策、有市场前景和一定的发展潜力。 二、确定重点支持的粮

油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具体方法 由企业向当地粮食行政管理部



门和农业发展银行提出申请，经双方共同审查后，对符合条

件的，由当地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和农业发展银行联合行文，

逐级上报至国家粮食局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最后由国家粮

食局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共同审查，确认并公布拟重点支持

的粮油产业化龙头企业名单。各省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和农

业发展银行省级分行接到此通知后，要密切配合，认真做好

对辖区内粮油产业化龙头企业的筛选和审核工作，保证最终

上报的《粮油产业化龙头企业统计表》（见附件）相关数据

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并于2007年8月底前，报送国家粮食局和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此次上报的企业名单中不含国粮财

〔2006〕178号文件已审核认定的重点支持的粮油产业化龙头

企业。有关审核上报的具体问题，请与国家粮食局财务司和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客户一部联系。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